关于《沙湾市人民政府禁牧令（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现将沙湾市林业和草原局起草《沙湾市人民政府禁牧令（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禁牧令》）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与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国家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必然要求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国家层面的重要制度安排。202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完善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第四轮政策在延续禁牧与草畜平衡核心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部门职责分工，强化了资金发放的精准性与监管的刚性约束，新增草原使用者配合生态保护修复的法定义务，同时优化了补助资金与生产转型的衔接机制，推动政策从“生态补偿”向“生态赋能”升级。第四轮政策的实施周期为2026—2030年，与本次《禁牧令》的期限完全对应，出台《禁牧令》是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第四轮政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二）持续巩固草原生态保护成果的现实需要
沙湾市草原生态保护虽已取得积极成效，但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仍未根本改变。长期以来，草场存在超载过牧、重利用轻保护的问题，加之气候因素影响，草原退化、沙化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草原虫鼠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牧草生长，导致牧草产量下降。沙湾市南部山区涉及鹿角湾国家森林公园、鹿角湾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和水源涵养区，对这些区域的草原持续实施禁牧保护，对于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保障水源涵养功能、筑牢沙湾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草原围栏建设隔离过度放牧，防止植被连根破坏，促进自然恢复，3—5年可使草群高度提高到30%—50%，覆盖度增加20%以上。因此，继续实施禁牧政策十分必要。
（三）沙湾市禁牧实践成效显著，具备延续实施的良好基础
沙湾市在草原生态保护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5年，沙湾市落实草原生态奖补资金达2951.5万元，全市6000多户农牧民收到补贴资金，涉及全市9个乡镇729.54万亩天然草场。根据不同区域草原生态功能、载畜能力和保护强度，一般性禁牧区域每亩补助6元，水源涵养区禁牧区域每亩补助50元，草畜平衡区域每亩奖励2.5元。自实施禁牧以来，全市已累计核减超载牲畜7.5万多头（只），有效推动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催生了一批生态家庭牧场、特色养殖专业户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初步形成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自2011年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以来，沙湾市累计落实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达4.1亿元，草原生态得到明显好转，实现了“草原增绿、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多赢目标。沙湾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持续发力，2024年在乌兰乌苏镇、金沟河镇、博尔通古乡新建草原围栏94.433千米，保护草原面积9.6万亩；2025年申请项目资金588万元，在博尔通古乡新建草原围栏175.5公里，保护草原面积达24.6万亩。这些实践为新一轮禁牧令的起草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和详实的数据支撑。
二、起草依据
（一）法律依据
《禁牧令》的制定具有完备的上位法依据，主要包括以下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新政办发〔2012〕6号），该《办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对确定的禁牧区，地州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发布禁牧令，明确禁牧区域、期限等。”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18号），该《办法》对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合法性审核、决定与公布、备案审查等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6—2030年）；
（二）主体资格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沙湾市人民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具有发布禁牧令的主体资格和法定权限。沙湾市林业和草原局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具有草原禁牧管理法定职权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主体资格，起草《禁牧令》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起草过程
（一）前期调研与论证
沙湾市林业和草原局组建了由局主要领导牵头的禁牧令起草工作专班，对禁牧令涉及的社会管理领域现状、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围绕禁牧区域划定、禁牧期限设定、禁牧管理措施等内容，全面论证了禁牧令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并对拟设定的行政措施预期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二）广泛征求意见
禁牧令的内容涉及全市5000多户农牧民的切身利益，涉及9个乡镇413.24万亩天然草场的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在起草过程中，市林草局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了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农牧民代表以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
（三）送请合法性审核
禁牧令草案形成后，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规定，送请沙湾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确保文件内容不违反上位法规定。
（四）提请市政府审议
禁牧令草案经合法性审核通过后，提请沙湾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后，按照“三统一”制度进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四、禁牧令主要内容
《禁牧令（草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禁牧期限
明确禁牧期为2026年3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禁牧期为5年，与国家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周期完全对应。禁牧期满后，根据评估结果决定延续、调整或解除。
（二）禁牧区域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禁牧区域划定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自然地理相对独立，集中连片，能够实施，便于监管；二是生存环境恶劣，草原退化严重，不宜放牧的草原和风沙源地；三是重要水源涵养地和草地类自然保护区。据此，本次《禁牧令》确定的禁牧区域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 水源涵养区禁牧区域：将南部山区鹿角湾国家森林公园、鹿角湾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域划定为水源涵养禁牧区，实施重点保护；
2. 一般性禁牧区域：将草原退化较为严重、生态脆弱区域划定为一般性禁牧区域，实施禁牧管理。
具体禁牧面积按照沙湾市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执行。
（三）禁牧区内禁止行为
在禁牧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1. 严禁在禁牧区域内放牧；
2. 严禁毁草开荒、违法征占草地；
3. 严禁乱采滥挖野生植物；
4. 严禁非法狩猎和野外用火；
5. 严禁非法采矿、取土，严禁损坏、移动草原建设标志和设施。
（四）责任追究
凡违反本禁令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屡禁不止，造成草地资源毁坏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暂停和停止发放禁牧补助资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禁牧要求
一是各乡镇和市直有关部门必须把禁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实施。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教育群众自觉落实禁牧制度。
二是按照禁牧与管护相结合的原则，各乡镇根据界定的草原区域，设立标志，健全管护制度，落实管护责任，因监管不力致使禁牧工作流于形式的，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三是市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局要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全力推行舍饲养殖，落实牧民禁牧补助奖励资金，切实增强牧民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有效促进禁牧工作顺利实施。
四是建立健全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0993—6016331），确保政策落地。
五、需要说明的重点问题
（一）关于禁牧区域的划定
禁牧区域的划定在草原承包经营者自愿的前提下实施，遵循自然地理相对独立、集中连片、便于监管的原则，精准划定禁牧区域。在禁牧区域划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草原退化程度、植被类型、气候条件等自然属性，结合牧民生产习惯与生计需求，力求做到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同时，围栏建设采取生态友好设计，为野生动物设置通道口，减少对野生动物迁徙的影响。
（二）关于补助奖励标准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一般性禁牧草场每年每亩补助6.60元，水源涵养区禁牧草场每年每亩补助55元，草畜平衡草场每年每亩奖励2.75元。资金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至农牧民账户，严格执行“村（社区）—乡（镇）—市”三级联审，确保精准到户、规范透明。第四轮政策优化了补助资金与生产转型的衔接机制，推动政策从“生态补偿”向“生态赋能”升级。
（三）关于禁牧与草畜平衡的衔接
本次《禁牧令》实施全年禁牧，禁止在禁牧区域内放牧。禁牧区域以外的草原全部实行草畜平衡管理。沙湾市林草局根据自治区草原载畜量标准，结合草原承包经营者所使用的天然草原前五年平均生产能力，核定草原载畜量。核定的载畜量信息予以公布，承包经营者对核定的载畜量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核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市林草局申请复核。
（四）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禁牧令的实施直接涉及牧民的放牧权和生产经营方式，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风险因素。在起草过程中，我局围绕禁牧令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等方面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识别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草原承包经营户依法履行草原保护义务；二是完善补偿机制，确保补偿标准与禁牧造成的经济损失相适应；三是推进畜牧业转型发展，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全力推行舍饲养殖；四是强化执法监管，对违反禁牧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罚；五是建立诉求反馈渠道，及时受理和回应农牧民的合理诉求。
六、预期效果
2026—2030年持续实施禁牧将带来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方面：通过为期五年的禁牧管理和草原围栏封育，草原植被覆盖度将进一步提高，草群高度和产草量持续增加，草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禁牧区草原植被得到有效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得到更好保护。
经济效益方面：草原生态恢复将提升草原生产力，降低冬季购草支出和养殖成本。禁牧政策推动了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规模化舍饲养殖、品种改良、饲草料储备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社会效益方面：禁牧政策引导农牧民合理利用草原资源，推动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使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实现“草原增绿、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多赢目标。

